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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132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

2011－031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

研究进度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止到

2011

年

9

月

30

日，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组长单位的

"

治疗用（合成肽）乙

型肝炎疫苗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II

期

临床研究

"

按临床试验方案已在各家临床医院完成临床试验。 本研究方案共计招募受试

者

360

例（预计了

20%

脱落率），累计共有

331

例受试者完成了

76

周临床实验，此临床试

验的研究目的是考评药物绝对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在上述临床试验结束后，本品的研究工作将进入

II

期临床试验总结阶段和

III

期临床

实验注册申请阶段。本品在进入

III

期临床研究前尚需完成的上述

II

期临床试验的数据库

锁定、盲态分析和揭盲、统计分析和临床总结报告完成、申报

III

期临床研究、通过

SFDA

审批、获得

III

期《药物临床研究批件》等相关工作。

其中上述

II

期临床试验的数据库锁定、盲态分析和揭盲、统计分析工作将于

11

月中

旬开展，但因受临床试验单位和参加单位、

SFDA

审批程序等多种外界不确定因素影响，后

续工作进展时间目前尚不能明确。

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为组长单位的

"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联合

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 双盲、 多中心

II

期临床研究

"

按临床试验方案正在各家临床医院正常进行临床试验，本临床试验的研究目的是扩展临

床应用范围的研究，此研究的继续进行不会影响

II

期临床试验总结和

III

期临床实验注册

申请。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８

证券简称：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１

至

９

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２１．１５％－２５６．８４

盈利：

１４０．１２

万元

盈利：约

450

万元

-5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１５

元

／

股

－０．０１８

元

／

股 盈利：

０．００５

元

／

股

７

至

９

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１８％ － ５４．２５％

盈利：

９０．７６

万元

盈利：约

100

万元

-14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０３

元

／

股

－０．００５

元

／

股 盈利：

０．００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因为公司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由于公司编制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时尚不能对年度经营情况作出准确估计，

故未在前一定期报告中进行业绩预告。

２．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股票简称：保龄宝 股票代码：

002286

公告编号：

2011-030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

的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内部

控制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 自查发现公司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

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为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自查表及整改计划和保荐代表人核查意见的议案》， 并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与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截至目前，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发现的问题均已整改。 今后，公司将

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０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０～３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０％ － ２５％

盈利：

７

，

９９１．９１

万元

盈利：

6000

万

- 6400

万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说明

因公司募投项目

６

万吨重型非标化工装备制造项目试运行， 公司为此已进行了相应

的人才储备及业务拓展，投入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同比增长幅度较大。同时，因公司产品

制造周期长，且试运行期间部分配套设备尚未完全到位，使得部分产品未能按计划生产，

导致净利润同比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

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０５

股票简称：

*ＳＴ

炎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为盈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１９００

万左右

－８０６．９７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３１ －０．１３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约为

１９００

万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扭亏为盈。 业绩变动原因主要是：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公司与常州工业投资公司签订了

《债务豁免协议》， 常州工业投资公司豁免了本公司为解决原常州金狮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工资和生活费等费用的专项借款

２１７０

万元的还款责任及该等债权引起的其他

权利。 本次债务豁免后，公司债务将减少，并预计增加本年度当期损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测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实际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２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

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正式受理公司恢复

股票上市申请。 公司目前仍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

资料。 若在规定期限内，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股

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19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2011-27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名称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日前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通知， 其公司名称已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变

更。 现将变更信息公告如下：

控股股东原名称：江南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新名称：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变更的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已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新营业执照的主要信息如下：

名称：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430300000017658

住所：湖南省湘潭市楠竹山

法定代表人姓名：齐振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凭国家许可证生产军工产品；汽车、工业专业设备、通用设备及零部

件、焊接气瓶（

B2

）、特种气瓶（

B3

）、罐式集装箱（

C3

）、第一类压力容器（

D1

）、第二类

中低压容器（

D2

）的生产销售；检验液化石油气钢瓶；经营与本公司成套设备生产、公

司生产科研所需要的原辅助材料、零配件等相关产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经营的除外）；承办中外合资、合作及

"

三来一补

"

业务；服装（含防静

电工作服）的生产及销售；凭许可证购买、使用危险化学品。（上述经营范围中属特许

经营项目的凭相关许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600881

编号：临

2011-031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三季度业绩预增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三季度（

1-9

月）实现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70%

以上。

3

、本预增公告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1,832,728.46

元。

2

、每股收益：

0.22

元。

三、业绩增长的原因

2011

年

1-9

月，公司建材产业水泥、熟料销售价格及销售量较上年同期大幅提

升，致使公司经营业绩大幅增加。

四、风险提示

有关公司

2011

年

1-9

月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

2011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１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８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１６

号”文核准，河南佰利联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２

，

４００

万

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配售

４８０

万股， 网上定价发行为

１

，

９２０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５．００

元。网下配售发行结果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于公司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

的股票上市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锁定三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

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４８０

万股股票上市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股份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 加 减 少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４８０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网下配售股份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０ －

２

、

ＩＰＯ

发行前限售股份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２０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９４００００００ ９４０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321

证券简称 ：国栋建设 编号：

2011-042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

：

30

在成都市金盾路

52

号国栋中央商务大厦

28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19,010.2784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32.20%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春鸣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关于向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90%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反对为

0

股；弃

权为

0

股。

与该关联交易有关的公司股东王春鸣为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17,667

万股公司股份和王春鸣个人持有的

343.2784

万

股公司股份均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四川天澄门律师事务所肖兵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国栋建设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600108

编号：临

2011－042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08 年 7 月 28 日，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同证券）破产管理

人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本公司依法履行双方曾于

2003 年 8 月 26 日达成的《关于西南证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将持

有的西南证券的全部股权以 6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天同证券。 但此协议未得

到履行。

天同证券《民事起诉书》称：2003 年 8 月 26 日，本公司与天同证券签订的

《关于西南证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公司将持有的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000 万股权转让给天同证券，转让价款为 6,000 万元。 天同证券称其按照本公

司委托划款便函于 2003 年 6 月 30 日将 6,000 万元款项划入第三人珠海国恒利

公司、户名为 " 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西乡路证券营业部 " 的账户。

天同证券诉讼请求为：

1、判令被告依约履行《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之关于西南证券股权转让协议》；

2、判令被告承担自天同证券支付转让款 6,000 万元人民币之日起至办理完

股权转让过户手续之日止的利息；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9 月 2 日出具（2008）济民二商初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判决如下：

1、被告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

还原告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款 6,000 万元；

2、被告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赔

偿原告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款之利息 （以 6,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为

本金，自 2003 年 6 月始，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

案件受理费由亚盛集团负担。

本公司从未出具过委托划款便函，也未收到过 6000 万元转让款，自收到判

决书后，已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人民法院撤销《（2008）济民

二商初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将本案件改判，驳回天同证券的诉讼请

求，并由天同证券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该判决将会对本公司当期损益造成较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备查文件目录

1、《民事起诉书》

2、《民事判决书》

3、《民事上诉书》

4、《关于西南证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Ο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49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

○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在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

1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

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9

人，持有和代表公司股份

309,035,592

股，占公司总

股本

512,991,382

股的

60.24%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郭春生先生。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曲承亮、 杨姗姗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对相关议案进行审议，通过现场投票表决方式，一

致同意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人参产品系列化（通化）募投项目实施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09,035,592

股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

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人参产品系列化（延吉）募投项目部分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09,035,592

股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

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人参产品系列化（磐石）募投项目部分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09,035,592

股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人参产品系列化（敦化）募投项目部分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09,035,592

股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

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曲承亮、 杨姗姗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关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51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5

月，为帮助公司发展，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秦本军先生以其持有的

1923

万股公司股份为公司向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详细情况

见

2011

年

5

月

1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的《关于签

订信托贷款合同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2011

年

10

月

11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秦本军先生的通知，其已追加质押其持有

的

500

万股公司股份为公司向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上

述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10

月

10

日。

截至

2011

年

10

月

11

日， 公司控股股东秦本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8,613,50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1%

； 累计质押

24,230,000

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62.75%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1%

；其中此次质押

5,0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2.95%

，占公司总股本的

3.86%

。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52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T

项目合同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8

月

30

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披露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BT

项目合同的公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5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规定，现

将

BT

项目合同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已经完成指挥部的组建，指挥部、监理部、项目部全体人员已经到岗，

基本修改完成了

BT

项目设计方案。同时，已完成了

BT

项目所需部分工程设备的厂

家考察、询价工作，基本确定设备安装厂家。

二、 项目建设内容之一湖塘水系工程的中心环形水域兰塘河段已经开始进场

施工，目前已完成该河道开挖工程总量的

20%

左右。

BT

项目共划分为

4

个单项工程和

20

个单位工程，单位工程验收合格后确认销

售收入，目前尚未有单位工程完工，尚未有确认销售收入。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

ST

四环 公告编号：

2011-056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公司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11

日

2.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

号东润时代大厦

8

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朱文芳女士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上

午

10

：

30

于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

号东润时代大厦

8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由于公司董事长张秉军先生因其他重要工作未能主持本次会议，经

半数以上的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朱文芳女士主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

1

人，代表公司股份

51,975,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75%

。 独立董事

候选人吕霞女士出席会议，公司董事朱文芳女士、吕林祥先生、周自盛先生、监事黄

允强先生及财务负责人张睿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王肖东律

师、朱振武律师见证了本次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逐项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吕霞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选举采取累积投票。 选举结果如下：

选举吕霞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51975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朱振武律师、王肖东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1

日


